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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大仙區議會文件第 63/2009 號（ 10.11.2009）  

 

檢討與制定海水水質指標 

第一階段公眾諮詢 

 
目的 

 
本文件就檢討與制定海水水質指標的主要事項及擬採

用的原則和方法，徵詢委員的意見。  

 
 
背景 

 
2. 水質指標是根據《水污染管制條例》（香港法例第 358

章）（《條例》）為香港水域而訂立。指標訂明水域須達至與保

持的水質，以推動保護該水域，以及促進從公眾利益而言屬於

對水域的最佳利用。這些指標亦作為我們規劃各項環境保護綱

領和措施時的客觀和科學基礎。根據《條例》，環境局局長在

諮詢環境諮詢委員會後，可不時修訂水質指標。  

 
3. 現行的海水水質指標是根據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水質情

況及當時掌握的科學知識而制定。現時，香港水域共劃分為

10 個水質管制區 1，當局已為所有水質管制區及／或其分區分

別制定不同的水質指標。附錄甲顯示本港各水質管制區的範

圍，附錄乙則撮述現時香港所有水質管制區的水質指標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在諮詢環境諮詢委員會後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藉發出命令，公布香

港任何地方為水質管制區。環境局局長在諮詢環境諮詢委員會後，可為水

質管制區不同部分訂立不同水質指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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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討海水水質指標的研究  

 
4. 我們有需要檢討現有的海水水質指標。經過多年發

展，水科學知識和技術已有顯著進步。我們的水域也加入了新

的實益用途 2，例如海岸公園和海岸保護區。社會對保護環境

也日益重視。事實上，在追求更優質生活的大前提下，社會更

殷切期望有更佳的海洋環境作康樂和海洋保育用途。  

 
5. 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亦需要具備可持續的海洋環

境。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員，我們有責任繼續參與國際合作，為

海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作出貢獻。我們實施了防止海洋污染和

促進保護海洋資源的國際協議及條約，並會繼續參與亞太區經

濟合作組織論壇等國際合作平台 3。  

 
6. 2008 年 10 月，我們委託顧問展開了一項顧問研究。這

項研究旨在考慮最新的科學知識、本港海洋環境的狀況、社會

對環境方面的需求、各項修訂建議涉及的技術可行性、其潛在

的社會經濟影響和公眾意見，以檢討現有的海水水質指標。這

項研究的主要工作包括：  

 
（一） 制定檢討水質指標時應採用的方法；  

（二） 檢討營養物水質指標；  

（三） 檢討物理性和化學性水質指標；  

（四） 檢討微生物性水質指標；  

（五） 制定生物性指標；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 實益用途是指該水體的規劃用途。如該水體達至相關的水質指標，則該

水體便被視作適合相應的實益用途。  
3  例如《關於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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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六） 制定水質指標以保障公眾進食海產的健康；  

（七） 為不同實益用途制定水質指標；以及  

（八） 評估各項水質指標建議的技術可行性及對社

會經濟的影響，並估計其可持續性，以微調

有關建議。  

 
7. 這項研究將包括兩階段的公眾諮詢。第一階段的公眾

諮詢會在完成對現有情況和海外慣常做法的檢討後進行。第二

階段的公眾諮詢則會在擬訂修改現有水質指標的建議後進

行。我們已成立一個包括學者、專業人士和各相關政策局及部

門代表組成的諮詢委員會。委員將從其專門範疇的角度，對這

項研究的進展和結果提供意見。  

 
 
主要事項 

 
8. 到目前為止，顧問研究已檢討本港海水水質的特性和

現況、海外管理水質的模式及其制定水質指標的相應方法。以

下是顧問目前整理出來的主要事項，和一些相關觀察：  

 
（一） 某些水質指標可能不再適合現今的環境。例

如，本港的有毒物質指標只屬陳述性的指標，

但有不少其他地區已採用定量性的水質指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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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某些水域的部分水質指標無法達標，可能是緣

於某些化學物質的背景濃度偏高。例如，后海

灣水域總無機氮的背景濃度高，且多年來水質

指標的達標率都偏低，但藻類的生長卻處於異

常低的水平。  

 
（三） 某些水體同時具有兩個或以上的實益用途。例

如后海灣是養蠔區，也作其他敏感的海洋用

途，但同時又接近市鎮。  

 
（四） 對某些實益用途（如海產養殖）而言，現有水

質指標所提供的保護可能不足；但對某些新增

的實益用途（如海岸公園和海岸保護區），這

些水域則缺乏對應的水質指標。  

 
（五） 在水質管理方面，我們需要與海外慣常做法同

步，如：  

- 訂立生物性水質指標；  

- 在建立營養物水質指標時，充分考慮水體

的背景環境；  

- 盡量使用定量性的水質指標；以及  

- 為泳灘水域採用其他細菌指標。  

 
9. 顧問亦列出一系列有關營養物、物理、化學和微生物

參數（附錄丙），以供在這次研究中進一步檢討。附錄丁對香

港和海外採用的水質指標類別或標準作出了比較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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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慣常做法和經驗  

 
10. 根據研究結果，全球不同國家主要採用了以下三種制

定海水水質標準的水質管理模式：  

 
（一） 技術為本模式：主要採用最佳的技術，使排入

水體的出水符合排放標準。這模式普遍獲德

國、日本和馬來西亞採用。  

 
（二） 功能保護模式：為具有不同實益用途的水體制

定具合適保護程度的水質標準。加拿大、美

國、歐洲和澳洲等國家大致上採用了這一水質

管理模式。香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制定海水水

質指標時，亦是採用了這一模式。  

 
（三） 無損害功能模式：這是最嚴格的功能保護模

式，絕不容許任何對海洋生物受到滋擾，通常

應用於具有高生態價值的水域。  

 
11. 各地制定水質參數及指標所採用的模式和方法如下：  

 
（一） 物理性水質指標：一般採用「參照區方法」來

制定水質指標。有關參數包括酸鹼值、溫度、

鹽度、溶解氧等。該方法根據參照區兩年或以

上的水質監測資料，為水域制定各個物理性參

數的數值標準。參照區的生物特性須與目標水

域相似。澳洲、歐盟和美國通常採用這一方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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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營養物水質指標：制定營養物水質指標是為了

防止藻類過度生長。相關的水質參數包括氮、

矽酸鹽和磷酸鹽。澳洲、歐盟和美國也是採用

「參照區方法」來制定營養物指標。在制定有

關指標時，通常需要考慮水體的獨特情況，以

及影響藻類過度生長的其他因素，包括水流、

透光度等。  

 
（三） 化學性（包括有毒物質）水質指標：按「風險

評估方法」而制定的指標旨在保護有關水體某

個百分率（例如  95% 或  80%的海洋物種）。如

旨在任何時間均保護 100%的物種，則被稱為

「完全保護法」。這一模式在澳洲和美國常獲

採用。如果資料不足，則常以「評估系數法」

處理，即利用毒性資料得出定量性指標，再乘

上一個「安全系數」。  

 
（四） 生物性水質指標：這些水質指標測量固有的水

生物種在環境受污染時的反應。制定生物性指

標需首先收集水中生物的物種、豐富度、分

布、構成和多樣性的基線或「典型」資料，然

後藉此制定一個能反映生物狀況相對於「典

型」狀況的變化指數或分級體系。  

 
（五） 泳灘水質指標：世界衞生組織（世衞）在 2003

年頒布《世界衞生組織指引  ─  安全使用休憩

水域環境》，指出腸道鏈球菌是反映泳灘水質

污染，以及與常見泳灘疾病（如腸胃疾病和急

性發熱呼吸道疾病）之間關係的最佳細菌指

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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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的檢討模式和方法  

 
12. 根據海外慣常做法和本地情況，我們檢討和制定香港

的水質指標時會採用以下一般原則：  

（一） 考慮水體現有的實益用途下，採用「功能保護

模式」制定相關水域的水質指標；  

（二） 對具有高生態價值的水域，採用「無損害功能

模式」制定相關的水質指標；以及  

（三） 使用「風險評估方法」保護有關水域內 80% 以

上物種。  

 
13. 當中，我們建議以下方法，為不同類別的水質指標參

數制定合適數值：  

（一） 制定物理性參數數值時，將以背景數據為基

礎；  

（二） 制定有關營養物的參數數值時，將以背景數據

為基礎，並考慮藻類大量繁殖的觸發值；  

（三） 對於化學性（包括有毒物質）參數，我們會使

用風險評估方法，為具有足夠毒性資料的化學

品制定數值。但對於毒性資料不足的化學品，

則會採用評估系數法作為暫時措施。我們會視

乎個別情況，考慮在涉及敏感水生物時採用完

全保護法。  

（四） 至於生物性參數，我們將會根據從監察計劃收

集的數據，評估選定生態系統內，水生物的基

線「典型」狀況，並應用有關結果訂出合適的

指標和參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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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 關於泳灘水域的細菌指標，我們會參照世衞的

指引，探索使用腸道鏈球菌作為細菌指標的可

行性。  

（六） 對於海產養殖區（魚類養殖、貝殼類養殖等），

我們會運用風險評估方法，並適當地借鑒外國

和本地的相關資料。  

 
 
公眾諮詢 

 
14. 我們於 2009 年 9 月 25 日發出第一階段公眾諮詢文件

（附件）。第一階段公眾諮詢將在本年 12 月 31 日結束。我們

會蒐集公眾對以下事項的意見：  

（一） 就需要為不同水域考慮的實益用途；  

（二） 各種實益用途和敏感受體應受保護工作的優

先次序及程度；  

（三） 擬採用的檢討方法是否合適；以及  

（四） 哪些水質管理原則應予考慮等。    

 
15. 為促進市民了解檢討的主要事項以提出意見，我們設

立了專題網頁（http://www.epd.gov.hk/epd/wqo_review/），提供

一系列相關資訊，包括水質數據、實益用途例子、先前的水質

改善個案和海外做法。我們已於 2009 年 10 月 31 日舉行公眾

研討會，聽取市民的意見。我們亦將為持份者舉辦聚焦討論小

組會議和簡報會，積極鼓勵他們參與討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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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詢意見 

 
16. 請委員就上文第 8 至 13 段和公眾諮詢文件內提出的主

要事項和檢討原則及方法發表意見。  

 
 
環境保護署 

二零零九年十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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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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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乙 
 

香港海水水質指標摘要 

 

參數 水質指標 水質指標適用的管制區 / 管制區部份 

廢物的排放不得致使水產生令人不快的

氣味或變色  

應無焦油狀殘渣、浮木以及由玻璃、塑

料、橡膠或任何其他物質所造成的物品  

礦物油不應可見於表面。表面活化劑不

應引致有持續的泡沫  

所有水質管制區（整個管制區）應沒有

可辨的由污水衍生的碎屑  

應無大小相當可能干擾船隻的自由航行

或對船隻造成損害的漂浮物、淹沒物及

半淹沒物  

美觀程度 

廢物的排放不得致使水中含有沉降成令

人不快的沉積的物質  

所有水質管制區（整個管制區）  

溶解氧  

（海床） 

全年 90%的取樣次數中，溶解氧水平不

少於 2 毫克 /升  
 

除吐露港及赤門海峽水質管制區外所有

水質管制區的海洋水域  

溶解氧  

（水深平均） 

全年 90%的取樣次數中，溶解氧水平不

少於 4 毫克 /升  
 

除吐露港及赤門海峽水質管制區外所有

水質管制區的海洋水域  

不少於 2 毫克 /升  吐露港及赤門水質管制區海港分區  

不少於 3 毫克 /升  吐露港及赤門水質管制區緩衝分區  

溶解氧 

 （海床） 

不少於 4 毫克 /升  吐露港及赤門水質管制區海峽分區  

溶解氧 

（水柱剩 

餘部份） 

不少於 4 毫克 /升  吐露港及赤門海峽水質管制區（整個管制

區）  

溶解氧  

（所有深度） 

不少於 4 毫克 /升  吐露港及赤門海峽水質管制區海峽分區  

無機氮含量的全年水深平均值不超過

0.1 毫克 /升  
南區及牛尾海水質管制區的海洋水域  

無機氮含量的全年水深平均值不超過

0.3 毫克 /升  
大鵬灣、將軍澳水質管制區的海洋水域及

西北部水質管制區（青山灣分區）  

無機氮含量的全年水深平均值不超過

0.4 毫克 /升  
東部緩衝區、西部緩衝區及維多利亞港水

質管制區的海洋水域  

營養物 

無機氮含量的全年水深平均值不超過

0.5 毫克 /升  
后海灣水質管制區（外海分區）及除青山

灣分區西北區水質管制區外的海洋水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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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數 水質指標 水質指標適用的管制區 / 管制區部份 

無機氮含量的全年水深平均值不超過

0.7 毫克 /升  
后海灣水質管制區（內海分區）的海洋水

域  

非離子氨氮 全年平均值不多於 0.021 毫克 /升  除吐露港及赤門海峽水質管制區外所有

水質管制區  

全年幾何平均數不超過 610 個 /100 毫升  吐露港及赤門海峽、南區、牛尾海、大鵬

灣、后海灣、東部緩衝區及西部緩衝區水

質管制區內的次級接觸康樂活動分區  

大腸桿菌 

全年幾何平均數不超過 610 個 /100 毫升  吐露港及赤門海峽、南區、牛尾海、將軍

澳、大鵬灣、后海灣、東部緩衝區和西部

緩衝區水質管制區內的魚類養殖分區  

水的酸鹼值應在 6.5 - 8.5 單位的幅度

內。此外，廢物的排放不得致使自然的

酸鹼值幅度擴逾 0.2 單位  

除吐露港及赤門水質管制區外所有水質

管制區的海洋水域  

廢物的排放不得致使水域的正常酸鹼值

幅度的變化擴逾+0.5 單位  
吐露港及赤門水質管制區海港分區  

廢物的排放不得致使水域的正常酸鹼值

幅度的變化擴逾+0.3 單位  
吐露港及赤門水質管制區緩衝分區  

酸鹼值 

廢物的排放不得致使水域的正常酸鹼值

幅度的變化擴逾+0.1 單位  
吐露港及赤門水質管制區海峽分區  

廢物的排放不得致使自然環境鹽度水平

的變化多於 10% 
除吐露港及赤門水質管制區外所有水質

管制區（整個管制區）  
鹽度 

廢物的排放不得致使水域的正常鹽度輻

度擴逾千分之+3 
吐露港及赤門水質管制區  

廢物的排放不得致使自然環境的每日溫

度幅度的變化多於攝氏 2.0 度  
除吐露港及赤門水質管制區外所有水質

管制區（整個管制區）  
溫度 

廢物的排放不得致使自然環境的每日溫

度幅度的變化多於攝氏 1.0 度  
吐露港及赤門水質管制區  

懸浮固體 廢物的排放不得致使自然環境的懸浮固

體水平升高 30%，亦不得引致懸浮固體

積聚，以致會對水生群落造成不良影響  

除吐露港及赤門水質管制區外所有水質

管制區的海洋水域  

毒物 毒物水平不應達致對人類、魚類或其他

水生生物產生顯著毒害效應的水平  
所有水質管制區（整個管制區）  

任何單一位置和深度每日 5 次測量的流

動算術平均數不得超過 20 毫克 /立方米  
吐露港及赤門水質管制區海港分區  

任何單一位置和深度每日 5 次測量的流

動算術平均數不得超過 10 毫克 /立方米  
吐露港及赤門水質管制區緩衝分區  

葉綠素-a 

任何單一位置和深度每日 5 次測量的流

動算術平均數不得超過 6 毫克 /立方米  
吐露港及赤門水質管制區海峽分區  



 

附錄丙 

 
擬進一步檢討的水質指標參數 

 

類別 水質指標參數 

• 陳述性的營養物水質指標  • 葉綠素 -a 

• 總無機氮  • 硅  

• 一個與氮相關的參數  
（例如：總氮）  

• 混濁度  

營養物 

• 一個與磷相關的參數  
（例如：總磷）  

• 溶解氧  

• 美觀程度（陳述性）  • 銀  

• 危險物質（陳述性）  • 鋅  

• 可沉降物質（陳述性）  • 苯酚  

• 顏色  • 聚芳烴  (PAHs) 

• 透光度  • 三丁基錫  (TBT) 

• 酸鹼值  • 多氯聯苯  (PCBs) 

• 鹽度  • 滴滴涕  (DDT) 

• 懸浮固體  • 二噁英  

• 溫度  • 六氯苯  

• 混濁度  • 非離子氨氮  

• 溶解氧  • 氰化物  

• 砷  • 硫化物  

• 鎘  • 表面活性劑  

• 鉻  • 油脂  

• 銅  • 總石油碳氫化合物  

• 鉛  • 總殘餘氯  

• 汞  • 氯化消毒副産物  

物理性與

化學性 

• 鎳   

• 大腸桿菌  • 産氣莢膜梭狀芽孢桿菌  

• 腸道鏈球菌  • 糞大腸菌群  

微生物 

• 糞便鏈球菌   



 

附錄丁 

 

本港與海外水質指標特性的比較 

 
水質指標 

參數 
本港 外國 

物理性參數 陳述性與定量性參數並用 陳述性與定量性參數並用  

營養物參數 除總無機氮的水質指標為

定量性外，其他指標均爲

陳述性  

由一系列營養物參數指標

所組成，每個參數均設有定

量性指標  

化學性參數 陳述性參數  定量性參數  

生物性參數 無  定量性參數  

泳灘水域 以大腸桿菌為細菌指標的

定量性參數  
單獨使用腸道鏈球菌數目

的定量性指標或並用腸道

鏈球菌和大腸桿菌兩個定

量性參數  

海産養殖區   

－ 海產養殖 以大腸桿菌為細菌指標的

定量性參數  
定量性水質參數  

－ 符合食品 

安全標準 

無  有些國家採用定量性水質

參數  

 


